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决定书
榕开市监罗撤处〔2024〕2号
当事人：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501055532434329       

住所（住址）：福州开发区君竹路83号科技发展中心大楼五层518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小洋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2023年9月5日，举报人王丽丽向本局举报，表示在本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冒用身份变更登记为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监事，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8日办理变更登记时提交的材料中有关“王丽丽”的签名均为伪造，请求我局撤销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

2023年9月5日，执法人员通过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查询，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状态为吊销未注销。

2023年9月11日，我局收到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闽澄司【2023】文鉴字107号）原件。同日，执法人员到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登记住所（福州开发区君竹路83号科技发展中心大楼五层518室）进行现场核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此开展经营活动。经局领导批准，本局对当事人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记的行为予以立案。
2023年10月13日，执法人员对王丽丽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2023年10月18日，执法人员向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登记住所挂号信邮寄《询问通知书》（榕开市监罗询通〔2023〕5号）、《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榕开市监罗限提〔2023〕5号），已代签收，但当事人在规定时限内未提供相应材料，也未前来接受询问调查。

2023年10月18日，执法人员向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小洋的身份证住址挂号信邮寄《询问通知书》（榕开市监罗询通〔2023〕6号）、《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榕开市监罗限提〔2023〕6号），因无法联系被退回。

2023年10月18日，执法人员向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利害关系人江长勇的身份证住址挂号信邮寄《询问通知书》（榕开市监罗询通〔2023〕7号）、《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榕开市监罗限提〔2023〕7号），因拒收被退回。2023年11月1日，执法人员向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登记信息中利害关系人江长勇的联系电话发送短信，通知其前来配合调查，在规定的时限内未提供相应材料，也未前来接受询问调查。

现本案调查终结，本案未采取强制措施。

经查, 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在2014年1月8日的变更登记中，法定代表人由江长勇变更为刘小洋，股东由江长勇变更为刘小洋、王丽丽，投资人（股权）变更：由江长勇出资300万人民币变更为刘小洋出资180万人民币、王丽丽出资120万人民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由江长勇变更备案为刘小洋，监事由陈翔正变更备案为王丽丽，公司章程变更备案。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在2014年1月8日变更登记时提交的《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经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如下：（JC1）2014年1月6日《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的“王丽丽”签名笔迹与样本（YB）中的王丽丽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王丽丽提供的举报信一份，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2.王丽丽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一张，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复印件五张，临时身份证复印件一张，证明举报人的身份情况；

3.现场笔录一份，企业实地核查现场照片说明表一张，见证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工作证明各一份，证明通过登记住所未见该公司的情况；

4.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表一份，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材料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主体情况及变更情况；

5.王丽丽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王丽丽被冒用身份进行公司变更登记的具体情况；

6.王丽丽提交的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闽澄司【2023】文鉴字107号）一份，证明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2014年1月8日变更登记时提交的相应材料中“王丽丽”签名笔迹与样本中王丽丽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的情况。

以上证据材料需要提供人签字确认的，均由提供人签字确认。

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向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送达，2023年12月19日，我局通过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政府网站公告送达撤销登记告知书（榕开市监罗撤告〔2023〕3号），告知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拟作出行政处理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未要求举行听证。

 当事人在2014年1月8日的变更登记中，在登记材料中伪造他人签名，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所指的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

当事人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权利人的利益，扰乱了公司登记管理秩序，属于情节严重的行为。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性质、事实、情节、危害后果等因素，参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公司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GS-1从重情节中情节严重的规定，给予从重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第二款“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的规定，撤销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8日取得的变更登记。

如对本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马尾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理不停止执行,依法应当停止的情形除外。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月29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